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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核查声明

企业名称
神龙拜耳科技衡水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衡水市新桥新路西侧、衡水

中盛工程橡胶有限公司南侧

联系人 倪菲菲 联系方式 18832811183

企业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企业所属行业领域 金属结构制造(行业代码：C3311)

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

版本/日期
2025年01月20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

版本/日期
2025年01月25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tCO2e）

2024年

237.53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tCO2e）

2024年

237.53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

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排放量一致

核查结论：

1.经核查，核查组确认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2024年度最终

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符合的相关要求。

2.企业排放量声明

源类别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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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石家庄穆秦科技有限公司（核查机构名称，以下简称“穆秦科

技”）受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神龙拜耳科技衡水

股份有限公司（受核查方名称，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4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

完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确认受核查方监测系统是否完善，是否满足《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关于活动水平

数据监测的要求；

（3）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

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核查范围为：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核算边界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

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1）《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简称《核算指南》）

（2）《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3）《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 其他行业》（DB11/T

178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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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

2025）

（5）《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6）《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以下简称《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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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

和技术能力，穆秦科技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成员和

技术评审人员详见下表。

表 2-1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李梦华 组长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

2 刘明晓 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3 张晶晶 技术评审 技术评审

2.1.2 核查时间安排

表 2-2核查时间安排表

序号 项目 时间

1 接受核查任务 2025年01月20日

2 文件审核 2025年02月04日

3 现场核查 2025年02月06日

4 核查报告完成 2025年02月15日

5 技术评审 2025年02月18日

6 技术评审完成 2025年02月20日

7 核查报告批准 2025年02月21日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25年02月04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及相

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24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企业基本信息文件、排放设施清单、活动水平数据

和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

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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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内容。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

件3“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2025 年02月06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

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访

谈等多种方式进行。核查组进行的现场核查，现场访问的对象、主

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时间
核查组

人员

受访

人员
职务 核查/访谈内容

2025年02月06
日

李梦华、

刘明晓

倪庆成

韩胜军

总经理

安环部部长

受核查方单位基本信息；

能源消耗统计，数据收集程序及

存档管理等；

生产工艺流程介绍；

主要设备设施排放源介绍；

能源计量器具情况；

能源管理制度、体系建立情况；

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

信息流。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在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中未发现明显不符合项。核查组

在受核查方确认后完成数据整理及分析，编制完成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查报告，并将核查报告提交内部技术评审及报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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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

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

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1）受核查方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金属结构制造(行业代码：C33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1758905276J

地理位置：衡水市新桥新路西侧、衡水中盛工程橡胶有限公司南

侧

成立时间：2004年02月09日

所有制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02月09日，法定

代表人倪庆县，位于衡水市新桥新路西侧、衡水中盛工程橡胶有限

公司南侧，注册资本40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输电、供

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设计；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

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承接总

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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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金属成形机床制造；有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

工；合成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研发；海上风

电相关装备销售；货物进出口；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产品为超轻高强度光伏支架，涉及年

产180000吨，公司占地37306.36平方米。

（2）组织机构图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下所示：

图 3-1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2 能源管理现状

表 3-1重点用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功率或数量 能源消耗种类

1 连续辊式冷轧成型机 / 70 电

2 切断机 JB-CX15 55 电

3 叉车 / 50 电

4 轻钢龙骨成型机 C/U50-150 45 电

5 变频压缩机 HC-50A 70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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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在2024年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电，电力为全厂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使用，受核查方无外购及外供热

力。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属

实，真实、准确。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1）设计

由于光伏系统通常安装在户外环境，因此支架需要能够抵抗各

种恶劣天气条件，如强风、暴雨、雪灾等，公司针对不同场景设计

了组装可调式光伏支架、地面农光互补光伏支架、防风光伏支架等

不同结构的光伏支架，在达到最佳采光效果的同时保证其稳定性。

产品通过模块化的结构设计，便于安装、拆卸和维修，降低维护成

本

公司主导产品是超轻高强度光伏支架，主要原料为热轧卷板，

生产工艺包括设计、切割、折弯成型、打孔、镀锌（外协）、检验

等。

。

（2）切割

将原材料热轧卷板按照光伏支架类型的不同要求，进行剪切加

工，切割不同的角度。切割时要保持切口平整、光滑，避免毛刺、

裂纹等缺陷。精确的尺寸测量和切割是确保每块钢板尺寸精准的关

键。

（3）折弯成型

将钢板通过折弯机的机械力使其发生弯曲，以获得所需的形状

和角度。其中钢材在折弯过程中会依次经历弹性变形阶段、屈服点

和塑性变形阶段、应变硬化阶段、延伸和缩短阶段，钢材折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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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控制施加的外力大小和方式，以避免超出钢材的承受能力，引

起过度的塑性变形或甚至破裂。

（4）打孔

将待加工的钢板放置在数控打孔机的工作台上，推动工作台移动到

冲孔点的位置，通过系统控制面板设置好冲孔深度、冲孔尺寸等参

数，并调节冲头的位置以确保冲孔位置准确。最后，将冲头对准冲

孔点，进行打孔。

图3-2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5）镀锌

此项工艺外协进行。

（6）检验

制作完成后，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和要

求。

图

3.1.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表 3-2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24

工业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20366.00

年度主要产品

年度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吨） 年产量（吨） 年产值（万元）

2024 超轻高强度光

伏支架
180000 25598.29 20366.00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数据与

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9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

表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

方控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

属生产系统。经现场勘查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衡水市新桥

新路西侧、衡水中盛工程橡胶有限公司南侧，不涉及下辖单位或分

厂。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核查组通

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

二氧化碳。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受核查方应核算的排放源和类别和气体种类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不涉及。

（2）碳酸盐使用过程CO2排放：不涉及。

（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不涉及。

（4）CH4的回收与销毁量：不涉及。

（5）CO2的回收和利用量：不涉及。

（6）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CO2排放：电力：主要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系统的耗电设施，不涉及外供电力；热

力：不涉及外购及外供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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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始版本）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

《核算指南》中如下核算方法：

EGHG = ECO2燃烧
+ ECO2碳酸盐

+ （ECH4废水
− RCH4回收销毁

） × GWPCH4 −

RCO2回收
+ ECO2净电

+ ECO2净热

式中：

EGHG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ECO2燃烧
—企业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单位为吨CO2；

ECO2碳酸盐
—企业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H4废水
—企业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CH4排放，单位为吨CH4；

RCH4回收销毁
—企业的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吨CH4；

GWPCH4—CH4相比CO2的全球变暖趋势（GWP）值；

RCO2回收
—企业的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CO2；

ECO2净电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单位为吨CO2；

ECO2净热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CO2排放，单位为吨CO2。

3.3.1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CO2排放

受核查方生产过程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所产生的排放采用

《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电和热 = AD电力 × EF电力 + AD热力 × EF热力

式中：

E电和热—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CO2排放量，单位为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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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电力—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MWh；

EF电力—电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

AD热力—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量，单位为GJ；

EF热力—热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GJ。

由于企业只涉及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因此其它计算过

程未列出。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最终

版）》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

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

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

体结果如下：

表 3-3活动水平数和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类别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

化石燃料燃烧

1.柴油消耗量

2.柴油低位发热量

3.汽油消耗量

4.汽油低位发热量

5.天然气消耗量

6.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2.柴油碳氧化率

3.汽油单位热值含碳

4.汽油碳氧化率

5.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6.天然气碳氧化率

净购入电力 1.净购入电力 1.电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

净购入热力 1.净购入热力 1.热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过程中每个活动水平

数据进行核查，核查内容包括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等，并给出核查结论及确认核

查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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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购入电量

年份 2024

核查报告值 416.50

数据项 电力的消耗量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4年电力消耗量》

监测方法 电能表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记录频次 月统计、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受核查方2024年电力消耗量表中的数据与电力

外购发票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组将受核查方2024年电力消耗量明细表中的数据与

电力外购发票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数据有所差异。主要由

于企业抄表时间与发票缴费时间不一致而导致的数据差异。

经与企业沟通确认，以《2024年电力消耗量明细表》为准。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电力消耗量来源于《用电明细

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

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

核算参数数据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

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1）电力的排放因子数据

年份 2024

核查报告值 0.5703

数据项 电力排放因子（EF电力）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22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为0.5703tCO2/MWh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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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核算指南》中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

受核查方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1）购入电力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 3-4净购入电力的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A

（MWh）
排放因子

B（tCO2/MWh）
排放量

C=A×B（tCO2）

2024 416.50 0.5703 237.53

（2）碳排放总量：
表 3-5 2024年度碳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的排放量（tCO2） 237.53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的排放量（tCO2）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237.53

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tCO2e/t） 0.0093

3.5 近三年法人边界排放量数据对比分析

年度 产量（t）

化石燃料

燃烧排

放量

（tCO2）

净购入使用

的电力的排

放量

（tCO2）

净购入使用

的热力的排

放量

（tCO2）

企业法人边界

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tCO2e）

单位产品

碳排放强

度

（tCO2e/t）

2024年 25598.29 0 237.53 0 237.53 0.0093

2023年 16134.79 0 251.27 0 251.27 0.0156

2022年 6790.86 0 166.36 0 166.36 0.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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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相较于

2022年
波动

137.60% 0 51.04% 0 51.04% -36.33%

2024年
相较于

2023年
波动

58.65% 0 -5.47% 0 -5.47% -40.38%

技术工作组对排放报告中排放量的核算结果进行核查，确认排

放量的计算结果正确。通过对比历史年度生产数据和排放数据的变

化和波动情况：①2023年较2022年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加

了51.04%，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主要是2023年产品产量比2022年增

加9343.93吨；2023年较2022年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减少36.33%，主

要由于开展齿轮机优化、四相电机技术改造等节能项目。②2024年

较2023年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少了5.47%，温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主要开展轻钢龙骨成型机技术改造项目，减少电力能源的使

用；2024年较2023年，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减少了40.38%，主要由

于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且能源消耗少导致。产品产量的变化间接影

响温室气体排放量，总体来说，企业近三年排放量合理。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

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制定了较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

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3）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

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4）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

部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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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他核查发现

核查组通过查阅能源计量设备台账，现场查验测量设备，并且对

测量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确认排放受核查方计量设备能够

满足活动水平数据采集需求，进出用能单位计量器具均进行了周期

性检定。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测量设备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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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4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

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符合《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

求，企业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修订情况、报告主体描述、核

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数据质

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等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确定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数据见下表：
表 4-1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排放量

源类别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隐含的CO2排放量（tCO2） 237.53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隐含的CO2排放量（tCO2）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237.53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无。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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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无。

附件 2：建议

（1）建议受核查方健全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核算的组织结

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

（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统一保管和整理，加强设施

级别的排放数据监测和统计。



18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企业营业执照

2 公司简介

3 组织机构图

4 生产工艺流程图

5 计量器具清单

6 财务发票数据

7 2024年能源消耗量

8 2024年神龙拜耳科技衡水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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